专卖店加盟协议书
合同各方：
甲  方：深圳市乐其家私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布新村葵南路水贝村口
乙  方：
地  址：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友好协商、诚实守信的原则，自愿达成以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遵守。
一、总则                                                                                         
1、甲方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准、依法成立，有能力按本合同约定协助乙方建立并发展“乐其”家具专卖店。 

2、乙方承诺自甲方处获得销售代理权后严格按本合同约定依法经营“乐其”家具专卖店。
二、代理事项

1、甲方同意乙方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之区域、期间内按本合同条款设立并经营“乐其”产品的专卖店（以下称专卖店），甲方并按合同向乙方供应甲生产之“乐其”品牌家具产品。
2、乙方不得将本特许经营权的全部或部分授予第三者，也不能以相似的方法出售特许经营范围内的产品和服务。
三、代理期限与地域

1、甲方同意并授权乙方在    省      范围内(以下称该区域),设立并经销甲方的”乐其”系列家具产品的专卖店.。乙方不得在非代理区域从事销售甲方产品的活动。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转授代理权。
2、本合同期限为壹年,即从   年   月至   年   月

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除非本合同已提前终止),任何一方均可在合同有效期满前三十天向另一方面提出延长协议之书面请求,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延长协议有效期壹年,并签订延期合同。乙方享有该地区经营“乐其”的优先权。如一方无意与另一方继续合作，需在本合同期满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终止前结清债权债务，办理相关文件及资料交接手续。
四、“乐其”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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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权人，乙方仅在本合同约定之代理期间在专卖店经营或运作过程中享有以下“乐其”商标样式使用权，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无权就“乐其”商标做出任何处理，不得在专卖店中添加任何与乐其无关的成份：
1、 在代理期限内，专卖店可根据装饰需要使用“乐其”商标样式。
2、 专卖店可在宣传中使用“乐其”商标样式。
3、 乙方一切有关使用“乐其”商标的行为都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向甲方申报。
五、代理期满或终止处理

1、停止专卖店销售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活动，停止使用一切印有“乐其”商标的用品、用具、设备；

2、向甲方交还一切属于甲方财产、物品、文件；

3、清除专卖店内外一切有关甲方产品之图画、字样或装饰；

4、付清应支付甲方所有货款。

（以上事项乙方必须在十天内完成）
六、特别约定事项
1、新开专卖店计划开始实施之前，乙方须按甲方协定向甲方缴纳特许经营专卖店许可费用人民币10000元整

2、甲方为了统一全国“乐其”专卖形象店，保证乙方在终端形象方面有充分的竞争力，乙必须严格按照甲方的图纸设计要求装修施工，装修中采购的材料必须按照甲方规定执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改、采购规定外的材料，否则，甲方有权决定不开设专卖店，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独自承担。
3、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随意缩小经营面积或经营其他同类的品牌产品家具产品。

4、乙方开设“乐其“专卖店的所有饰品必须按甲方的要求向甲方采购，否则甲方有权不开设该专卖店，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独自承担。

5、关于装修补助，按以下标准执行：甲方给与乙方以   元/平方米的装修补助支持。（补助返还方式：第一批货款抵扣装修费的50％，其余每月月底按货款10％返还，补完为止。）

6、出于推广“乐其”品牌的需要，加强“乐其”专卖店的竞争能力，甲方将在乙方专卖店开业、全国性促销活动前将相关的乐其宣传图册、宣传资料及荣誉证书等销售所需的资料配套到位，乙方必须按甲方的要求使用以上“乐其”销售工具。

7、为了更好的加强销量，由甲方提供指定数量、皮色和款式的沙发在乙方地区进行促销活动，每季度保证有一次。
8、甲方向乙方承诺：乙方摆甲方的产品超过60天未返一套订单的款式，甲方对该产品给予折扣处理，处理后重上新款，折扣金额在新款上市后当月月底给予冲账处理。

9、乙方不得将甲方的产品提供其他厂家仿制，如经发现，甲方有权对乙方处以该款式商场零售价10倍罚款并中止合同。

10、乙方应尊重甲方商品付款的统一要求，每次交易交货时货款两清。

11、甲方给乙方的交货时间一般为10天，如因原材料或市场因素，交货期甲方双方另议；交货地点均为甲方产品仓库，相关运输事项由乙方自行承担，也可由甲方代理，但所有产生的费用须由乙方承担。
12、乙方所有货品，如在交货地点出现工厂质量问题，甲方必须负担相应的责任，返厂维修运费双方各承担50％。如运输途中出现的质量问题，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另外在该地区售后统一由乙方负责，在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可咨询甲方，但不直接面对顾客。
13、乙方必须严格按与甲方的协定进行经营，年营业额不得低于50万元人民币，如果低于50万元人民币，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约。
14、如发现不可抗力事件，甲方或者乙方不能履行其义务，本协议自己终止。
七、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发生争议时，首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决。
八、附则：

1、本合约壹式贰份，甲乙双方签字生效，每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本合同可增设附加条款，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                         法定代表：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签约时间：                         签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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